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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标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标准代替GB/T15835—1995《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》,与GB/T15835—1995《出版物上数

字用法的规定》相比,主要变化如下:
———原标准在汉字数字与阿拉伯数字中,明显倾向于使用阿拉伯数字。本标准不再强调这种倾

向性。
———在继承原标准中关于数字用法应遵循“得体原则”和“局部体例一致原则”的基础上,通过措辞

上的适当调整,以及更为具体的规定和示例,进一步明确了具体操作规范。
———将原标准的平级罗列式行文结构改为层级分类式行文结构。
———删除了原标准的基本术语“物理量”与“非物理量”,增补了“计量”“编号”“概数”作为基本术语。
本标准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提出并归口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:北京大学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詹卫东、覃士娟、曾石铭。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———GB/T15835—199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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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物上数字用法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出版物上汉字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的用法。
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出版物(文艺类出版物和重排古籍除外)。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公文,以及教育、媒

体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用法,也可参照本标准执行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7408—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3.1

计量 measuring
将数字用于加、减、乘、除等数学运算。

3.2
编号 numbering
将数字用于为事物命名或排序,但不用于数学运算。

3.3
概数 approximatenumber
用于模糊计量的数字。

4 数字形式的选用

4.1 选用阿拉伯数字

4.1.1 用于计量的数字

在使用数字进行计量的场合,为达到醒目、易于辨识的效果,应采用阿拉伯数字。
示例1:-125.03    34.05%    63%~68%    1∶500    97/108
当数值伴随有计量单位时,如:长度、容积、面积、体积、质量、温度、经纬度、音量、频率等等,特别是

当计量单位以字母表达时,应采用阿拉伯数字。
示例2:523.56km(523.56千米)    346.87L(346.87升)    5.34m2(5.34平方米)  

567mm3(567立方毫米)    605g(605克)          100~150kg(100~150千克)

34~39℃(34~39摄氏度)  北纬40°(40度)        120dB(120分贝)

4.1.2 用于编号的数字

在使用数字进行编号的场合,为达到醒目、易于辨识的效果,应采用阿拉伯数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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